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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提供院校護理相關科系學生獎助金申請須知 

制定日期：103年 06月 20日 

修訂日期：104年 01月 13日 

修訂日期：104年 05月 25日 

修訂日期：105年 01月 08日 

修訂日期：105年 06月 14日 

修訂日期：106年 01月 16日 

修訂日期：106年 12月 19日 

修訂日期：107年 12月 28日 

修訂日期：108年 06月 20日 

修訂日期：109年 06月 19日 

修訂日期：110年 02月 18日 

修訂日期：111年 07月 28日 

修訂日期：112年 03月 22日 

修訂日期：112年 06月 09日 

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提升臨床醫護水準，以產學合作共同培育

學生並提供適當的就業機會，提升市民醫療品質，同時關懷照顧經濟弱勢及原住

民學生，鼓勵護理科系優秀學生畢業後從事護理臨床照顧服務，藉以解決護理人

力不足之問題，特訂定本須知。 

二、 獎助對象： 

(一) 各大專院校護理科系之學生 

(二) 非護理系具有護理科系畢業證書或護理師證書之學生 

三、獎助額度：每學期獎助金新臺幣六萬元整。 

四、獎助名額： 

每年由本院依業務需求評估並決定獎助金學生名額。 

五、申請資格及條件： 

申請者其申請前一學期之學業成績平均 75分以上，且操行成績平均 80分以上，並

經學校師長推薦者。 



頁 2 
 

六、審查標準： 

（一）審查標準（含原住民、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或足資證明經濟弱勢身分者加

分標準）依本院獎助金審查評分表定之。 

（二）申請人數多於公告獎助名額時，以第五點之二項成績總分評比，擇優發給。

總分相同，依下列順序核發： 

  1.具有第一款身分者。 

  2.第五點之操行成績。 

3.第五點之學業成績。 

4.實習成績。 

七、申請方法： 

（一）符合獎助對象者，填妥「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提供院校護理科系學生獎助金申

請表」，檢附前一學期成績單及相關資料等，經系（科）用印後送至本院審查。 

（二）經本院審查通過，並簽訂「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提供院校護理科系學生獎助金

服務合約書」後，予以獎助。 

（三）第一次申請之學生，請提供台北富邦銀行或第一銀行的帳戶(帳戶戶名須為學

生本人)。 

（四）請務必使用當年度公告之申請表格申請，合約書及領款收據有塗改處，請務

必蓋章或簽名。 

 (五) 第一學期申請者先提送申請，後補資料核發經費方式進行：一上學期結束後

補成績單，確認符合補助者再核發費用。 

八、受獎助者之相關權利及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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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受獎助者請領獎助金時，應備領據及相關資料向本院辦理申請。 

（二） 受獎助者須於畢業後 3個月內至本院接受新進人員甄試，通過甄試後接受本

院工作分派，並依申請獎助年限履行服務保證義務。 

（三） 在學期間，因故無法履行本院保證義務年限者，須填具「退還領取臺北市立

聯合醫院提供院校護理科學生獎助金通知書」通知本院，並於通知日起一個

月內，以現金或匯款方式，將所領取之獎助金全數無息退還本院。 

（四） 因行為表現不當遭受退學處分、累積處大過處分或有其他違反校規情節重大

之情形者，本院得視實際情形決定取消獎助金之獎助，受獎助者須於該決定

之次日起一個月內，以現金或匯款方式，將所領取之獎助金全數無息退還本

院；參加新進人員甄試未獲錄取，於本院通知再次參加甄試仍未合格者，亦

同。 

（五） 受獎助者應於本院公告收件期限內，繳交當學期在學證明及前一學期成績證

明向本院申請該學期獎助金資料備查。 

（六） 受獎助者於任職本院期間，如未完成履行服務保證義務時（含未取得護理執

業執照或遭受辭退處分），退還金額以未完成之服務保證義務年限等比例金

額計算，於離職日前一次全部退還本院。 

（七） 若未取得護理執業執照而無法履行服務保證義務，本院得准予暫時停止本合

約義務之履行，俟取得護理執業執照後續行履行尚未履行之義務年限，暫時

停止最長以一年為限。 

（八） 未取得護理執業執照，且個人同意轉任本院其他護理相關職務(如病房助

理、門診助理)，可視同履行服務保證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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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因延畢無法報到者，須繳交學校開立的延畢證明(需有學校章戳)，及書面報

告。 

（十） 男性獎助金者應徵入伍服役，應提出義務役證明及書面報告。 

九、本須知所定申請表、合約書及通知書，由本院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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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提供院校護理相關科系學生獎助金申請表 

姓    名  

性別 

□ 男 

□ 女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照 片 黏 貼 處 

(2 吋) 
身分證字號  

出  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住家電話：(   ) 

手機： 

通訊地址  

電子信箱  

就讀學校 □                                          系            年級 

學制 □日間部    □進修部 □五專   □二技   □四技   □大學   □其他                

預計 

畢業年月 
_________年________月 

學業成績  操行成績  
實習成績 

(前一學期無實習者，請檢附最

近一次實習成績證明佐證) 
 

檢附資料查檢表： 

□本院提供院校護理科系學生獎助金申請表 

□申請當下之前一學期成績證明書(11302) 

□在學證明(11401) 

(以校方開立之證明為主，若檢附學生證者，須有學校

教務處或註冊組戳章以茲證明。) 

□非護理科系，檢附護理科系畢業證書或護理師

證書 

□身分證正反影本 

□金融機構封面影本(匯款用) 

□特定身分佐證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提供院校護理科系學生獎

助金服務合約書」一式兩份(2 份正本，簽名及蓋

章) 

□領據正本 

申請 

任職年限/

費用 

□1學期陸萬元    □6學期參拾陸萬元    

□2學期拾貳萬元  □7學期肆拾貳萬元 

□3學期拾捌萬元  □8學期肆拾捌萬元 

□4學期貳拾肆萬元□9學期伍拾肆萬元 

□5學期參拾萬元  □10學期陸拾萬元 

特定身份 
□原住民  □中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 

申請者本

人簽名 
 

同意推薦  

送審學校 

系主任 
 

審核結果 

（此欄位由審核單位勾選） 
護理部  

□審核通過 □審核不通過 

備註: 

1. 每學期獎助金新臺幣(以下同) 陸萬元整計。 

2. 學生申請經本院審核通過後，受獎助金學生須需於畢業後 3 個月內至本院接受新進人員甄試，通過甄試後接受本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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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分派，並依申請獎助年限履行服務保證義務。 

3. 因行為表現不當遭受退學處分、累積處大過處分或有其他違反校規情節重大之情形者，本院得視實際情形決定取消獎

助金之獎助，受獎助學生須於該決定之次日起一個月內，以現金或匯款方式，將所領取之獎助金全數無息退還本院；

參加新進人員甄試未獲錄取，於本院通知再次參加甄試仍未合格者，亦同。 

4. 申請者應於本院公告收件期限內，繳交當學期在學證明及前一學期成績証明向本院申請該學期獎助金備查。 

5. 未取得護理執業執照，且個人同意轉任本院其他護理相關職務(如病房助理、門診助理)，可視同履行服務保證義務。 

6. 因延畢無法報到者，須繳交學校開立的延畢證明(需有學校章戳)，及書面報告。 

7. 男性獎助金者應徵入伍服役，應提出義務役證明及書面報告。 

檢附-申請當下之前一學期成績証明書，佐證資料 

 成  績  證  明  -  黏  貼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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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護理相關科系在學證明，佐證資料 

(以校方開立之證明為主，若檢附學生證者，須有學校教務處或註冊組戳章以茲證明。) 

 護  理  科  系  在  學  證  明  -  黏  貼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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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身分證正反影本，佐證資料 

 

 

 

 

 

 

 

 

-------------------------------------------------------------------------- 

檢附-金融機構封面影本，佐證資料(第一銀行或富邦銀行) (帳戶戶名須為學生本人) 

身  分  證  正  面 -  黏  貼  處 身  分  證  反  面-  黏  貼  處 

金  融  機  構  封  面  影  本  -  黏  貼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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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特定身分，佐證資料 

 

 

特  定  身  分  -  黏  貼  處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提供院校護理相關科系學生獎助金服務合約書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以下簡稱甲方） 
立合約書人：                  

                                 （以下簡稱乙方） 

茲為甲方提供乙方獎助金事宜，雙方秉持誠信原則，同意遵守下列條款：  

第一條   權利義務 

（一）甲方提供乙方之獎助金新台幣              萬元整（請以國字填寫:零、壹、貳、

參、肆、伍、陸、柒、捌、玖、拾、佰、仟），每人僅限申請乙次(以公告通過名單

為準)。 

（二）乙方須於畢業後3個月內至甲方接受新進人員甄試及報到，通過甄試後接受甲方工作

分派，並自報到日起至甲方擔任護理人員並履行服務保證義務         (請以國字填

寫:半年、壹年、壹年半、貳年)。 

（三）乙方請領獎助金時，應備具領據及相關資料向甲方辦理核銷。 

（四）乙方畢業後至甲方服務期間，應遵守甲方醫院管理及工作規則之規定。 

第二條   合約解消或提前終止 

（一）在學期間，因故無法履行甲方保證義務年限者，須填具「退還領取獎助金通知書」通

知甲方，並於通知日起一個月內，以現金或匯款方式，將所領取之獎助金全數無息退

還甲方。 

（二）因行為表現不當遭受退學處分、累積處大過處分或有其他違反校規情節重大之情形者，

甲方得視實際情形決定取消獎助金之獎助，乙方須於該決定之次日起一個月內，以現

金或匯款方式，將所領取之獎助金全數無息退還甲方；參加新進人員甄試未獲錄取，

於甲方通知再次參加甄試仍未合格者，亦同。 

（三）乙方應於本院公告收件期限內，繳交當學期在學證明及前一學期成績証明向甲方申請

該學期獎助金資料備查。 

（四）前款情形，經核備通過者，續予發放當學期獎助金。核備未通過者，除不發放當學期

獎助金外，甲方並得提前半年終止本合約。 

第三條   服務保證義務未完成 

（一）乙方於任職甲方期間，如未完成履行服務保證義務時（含未取得護理執業執照或遭受

辭退處分），退還金額以未完成之服務保證義務年限按比例金額計算，於離職日前一



 

次全部退還本院。 

（二）若未取得護理執業執照而無法履行服務保證義務，甲方得准予暫時停止本合約義務之

履行，暫時停止最長以一年為限。 

第四條   其他服務義務併計 

乙方若與甲方另行簽訂特殊單位護理人員工作合約，並約定服務義務年限時，須履行本合約

後再履行其他特殊單位護理人員工作合約之義務年限。 

第五條   資料提供之同意 

乙方同意甲方提供其申請獎助金及履約情形之相關個人資料予所屬學校參酌，俾利該校協助

宣導甲方獎助金相關申請事宜。 

第六條   連帶保證 

(一)本合約簽訂前，應由乙方覓妥連帶保證人經甲方同意後始得簽約。連帶保證人對乙方

依約應返還之獎助金、不履行本合約各項約定或因契約關係消滅後發生之一切義務，

均負連帶清償責任，並放棄民法第七百四十五條先訴抗辯權。 

(二)保證期間連帶保證人申請解除保證責任時，乙方應立即覓保更換，經甲方同意並辦妥

換保手續後，原連帶保證人始得解除保證責任。 

第七條    其他 

乙方及其連帶保證人依約應繳還之獎助金，應無條件給付予甲方；已申報之所得，依所得扣

繳法令規定不得在所得中扣除。 

第八條   送達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應送達本契約當事人之通知、文件或資料，均應以中文書面為之，並

於送達對方時生效。除於事前取得他方同意變更地址者外，雙方之地址應以下列為準： 

一 甲方通訊地址：10341臺北市大同區鄭州路145號。 

二 乙方通訊地址：＿＿＿＿＿＿＿                ＿＿＿＿＿。 

當事人之任一方未依前項規定辦理地址變更，他方按原址及當時法律規定之任何一種送達方

式辦理時，視為業已送達對方。 

前項按址寄送，其送達日以掛號函件執據、快遞執據或收執聯所載之交寄日期，視為送達。 

第九條   管轄 

(一)本合約雙方應依誠信原則確實履行，如有涉訟，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二)前項約定於本合約之連帶保證人亦有適用。 



 

第十條   本契約一式二份，雙方各執正本壹份為憑。 

立合約書人  

甲 方：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代表人（總院長）：王智弘 

地 址：10341 臺北市大同區鄭州路 145號 

乙 方：                  (簽章) 

身 分 證 字 號： 

戶  籍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乙方法定代理人（父）：             (簽章) 

身 分 證 字 號： 

戶  籍  地  址： 

乙方法定代理人（母）：             (簽章) 

身 分 證 字 號： 

戶  籍  地  址： 

 

乙方連帶保證人：                  (簽章) 

身 分 證 字 號： 

住 所： 

聯  絡  電  話： 

手 機： 

與 乙 方 關 係： 

服務單位及職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領  款  收  據 

茲 領 到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提供院校護理相關科系學生獎助金新台幣六萬元

整。 

此 致 

臺 北 市 立 聯 合 醫 院 

領    款    人： 

通  訊  地  址： 

身 分 證 號 碼： 

匯款銀行及帳號： 

簽          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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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提供院校護理相關科系學生獎助金申請表 

姓    名 
 性別 

□男  □女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照 片 黏 貼 處 

(2 吋) 

身分證字號  
出  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住家電話：(   ) 

手機： 

通訊地址  

電子信箱  

就讀學校 □                                          系            年級 

學制 □日間部    □進修部 □五專   □二技   □四技   □大學   □其他                

預計 

畢業年月 

________年________月 

學業成績  操行成績  
實習成績 

(前一學期無實習者，請檢附最

近一次實習成績證明佐證) 
 

檢附資料查檢表： 

□本院提供院校護理科系學生獎助金申請表 

□申請當下之前一學期成績證明書(11301) 

□在學證明(11302) 

(以校方開立之證明為主，若檢附學生證者，須有學校

教務處或註冊組戳章以茲證明。) 

□非護理科系，檢附護理科系畢業證書或護理師

證書 

□身分證正反影本 

□金融機構封面影本(匯款用) 

□特定身分佐證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提供院校護理科系學生獎

助金服務合約書」一式兩份(2 份正本，簽名及蓋章) 

□領據正本 

申請 

任職年限/

費用 

□1學期陸萬元    □6學期參拾陸萬元    

□2學期拾貳萬元  □7學期肆拾貳萬元 

□3學期拾捌萬元  □8學期肆拾捌萬元 

□4學期貳拾肆萬元□9學期伍拾肆萬元 

□5學期參拾萬元  □10學期陸拾萬元 

特定身份 
□原住民  □中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 

申請者本

人 

簽名 

 

同意推薦  

送審學校 

系主任 
 

審核結果 

（此欄位由審核單位勾選） 
護理部  

□審核通過 □審核不通過 總院長  

備註: 

1. 每學期獎助金新臺幣(以下同)六萬元整計。 

2. 學生申請經本院審核通過後，受獎助金學生須需於畢業後 3 個月內至本院接受新進人員甄試，通過甄試後接受本院工

作分派，並依申請獎助年限履行服務保證義務。 

通訊地址，乃指您現

在住的地方 

請依照檢查表，依序

將資料備齊繳交 

請詳讀備註內容 

請推薦師長核章 

指您現在住家電

話，不是填地址 



頁 2 

 

3. 因行為表現不當遭受退學處分、累積處大過處分或有其他違反校規情節重大之情形者，本院得視實際情形決定取消獎

助金之獎助，受獎助學生須於該決定之次日起一個月內，以現金或匯款方式，將所領取之獎助金全數無息退還本院；

參加新進人員甄試未獲錄取，於本院通知再次參加甄試仍未合格者，亦同。 

4. 申請者應於本院公告收件期限內，繳交當學期在學證明及前一學期成績証明向本院申請該學期獎助金備查。 

5. 未取得護理執業執照，且個人同意轉任本院其他護理相關職務(如病房助理、門診助理)，可視同履行服務保證義務。 

6. 因延畢無法報到者，須繳交學校開立的延畢證明(需有學校章戳)，及書面報告。 

7. 男性獎助金者應徵入伍服役，應提出義務役證明及書面報告。 

檢附-申請當下之前一學期成績証明書，佐證資料 

 成  績  證  明  -  黏  貼  處 



頁 3 

 

檢附-護理相關科系在學證明，佐證資料 

(以校方開立之證明為主，若檢附學生證者，須有學校教務處或註冊組戳章以茲證明。) 

 護  理  科  系  在  學  證  明  -  黏  貼  處 



頁 4 

 

檢附-身分證正反影本，佐證資料 

 

 

 

 

 

 

 

 

-------------------------------------------------------------------------- 

檢附-金融機構封面影本，佐證資料(第一銀行或富邦銀行) (帳戶戶名須為學生本人) 

身  分  證  正  面 -  黏  貼  處 身  分  證  反  面-  黏  貼  處 

金  融  機  構  封  面  影  本  -  黏  貼  處 



頁 5 

 

檢附-特定身分，佐證資料 

 

 

 

特  定  身  分  -  黏  貼  處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提供院校護理相關科系學生獎助金服務合約書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以下簡稱甲方） 
立合約書人：                  

                                 （以下簡稱乙方） 

茲為甲方提供乙方獎助金事宜，雙方秉持誠信原則，同意遵守下列條款：  

第一條   權利義務 

（一）甲方提供乙方之獎助金新台幣              萬元整（請以國字填寫:零、壹、貳、

參、肆、伍、陸、柒、捌、玖、拾、佰、仟），每人僅限申請乙次(以公告通過名單

為準)。 

（二）乙方須於畢業後3個月內至甲方接受新進人員甄試及報到，通過甄試後接受甲方工作

分派，並自報到日起至甲方擔任護理人員並履行服務保證義務          (請以國字

填寫:半年、壹年、壹年半、貳年)。 

（三）乙方請領獎助金時，應備具領據及相關資料向甲方辦理核銷。 

（四）乙方畢業後至甲方服務期間，應遵守甲方醫院管理及工作規則之規定。 

第二條   合約解消或提前終止 

（一）在學期間，因故無法履行甲方保證義務年限者，須填具「退還領取獎助金通知書」通

知甲方，並於通知日起一個月內，以現金或匯款方式，將所領取之獎助金全數無息退

還甲方。 

（二）因行為表現不當遭受退學處分、累積處大過處分或有其他違反校規情節重大之情形者，

甲方得視實際情形決定取消獎助金之獎助，乙方須於該決定之次日起一個月內，以現

金或匯款方式，將所領取之獎助金全數無息退還甲方；參加新進人員甄試未獲錄取，

於甲方通知再次參加甄試仍未合格者，亦同。 

（三）乙方應於本院公告收件期限內，繳交當學期在學證明及前一學期成績証明向甲方申請

該學期獎助金資料備查。 

（四）前款情形，經核備通過者，續予發放當學期獎助金。核備未通過者，除不發放當學期

獎助金外，甲方並得提前半年終止本合約。 

第三條   服務保證義務未完成 

（一）乙方於任職甲方期間，如未完成履行服務保證義務時（含未取得護理執業執照或遭受

辭退處分），退還金額以未完成之服務保證義務年限按比例金額計算，於離職日前一

請詳讀合約內容 

，並填寫與繳交

兩份服務合約書 

提醒!!任何有修改過

的地方，請核私章，

或重新填寫一份 



 

次全部退還本院。 

（二）若未取得護理執業執照而無法履行服務保證義務，甲方得准予暫時停止本合約義務之

履行，暫時停止最長以一年為限。 

第四條   其他服務義務併計 

乙方若與甲方另行簽訂特殊單位護理人員工作合約，並約定服務義務年限時，須履行本合約

後再履行其他特殊單位護理人員工作合約之義務年限。 

第五條   資料提供之同意 

乙方同意甲方提供其申請獎助金及履約情形之相關個人資料予所屬學校參酌，俾利該校協助

宣導甲方獎助金相關申請事宜。 

第六條   連帶保證 

(一)本合約簽訂前，應由乙方覓妥連帶保證人經甲方同意後始得簽約。連帶保證人對乙方

依約應返還之獎助金、不履行本合約各項約定或因契約關係消滅後發生之一切義務，

均負連帶清償責任，並放棄民法第七百四十五條先訴抗辯權。 

(二)保證期間連帶保證人申請解除保證責任時，乙方應立即覓保更換，經甲方同意並辦妥

換保手續後，原連帶保證人始得解除保證責任。 

第七條    其他 

乙方及其連帶保證人依約應繳還之獎助金，應無條件給付予甲方；已申報之所得，依所得扣

繳法令規定不得在所得中扣除。 

第八條   送達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應送達本契約當事人之通知、文件或資料，均應以中文書面為之，並

於送達對方時生效。除於事前取得他方同意變更地址者外，雙方之地址應以下列為準： 

一 甲方通訊地址：10341臺北市大同區鄭州路145號。 

二 乙方通訊地址：＿＿＿＿＿＿＿                ＿＿＿＿＿。 

當事人之任一方未依前項規定辦理地址變更，他方按原址及當時法律規定之任何一種送達方

式辦理時，視為業已送達對方。 

前項按址寄送，其送達日以掛號函件執據、快遞執據或收執聯所載之交寄日期，視為送達。 

第九條   管轄 

(一)本合約雙方應依誠信原則確實履行，如有涉訟，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二)前項約定於本合約之連帶保證人亦有適用。 

通訊地址，乃指您現

在住的地方，並請填

上郵遞區號 



 

第十條   本契約一式二份，雙方各執正本壹份為憑。 

立合約書人  

甲 方：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代表人（總院長）：王智弘               

地 址：10341 臺北市大同區鄭州路 145號 

乙 方：                  (簽章) 

身 分 證 字 號： 

戶  籍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乙方法定代理人（父）：             (簽章) 

身 分 證 字 號： 

戶  籍  地  址： 

乙方法定代理人（母）：             (簽章) 

身 分 證 字 號： 

戶  籍  地  址： 

 

乙方連帶保證人：                  (簽章) 

身 分 證 字 號： 

住 所： 

聯  絡  電  話： 

手 機： 

與 乙 方 關 係： 

服務單位及職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戶籍地址=身分

證背面地址，故

請與您身分證背

面地址寫一樣 

住所=通訊地址，乃

指現在住的地方 

合約書是具有法律效

益的，為避免觸法，

請注意!!務必請當事

者、法定代理人及連

帶保證人親筆填寫，

且務必簽章和蓋私章

呦 

法定代理人若

非父、母，請直

接刪除並填寫

正確者稱謂，例

如(母)(祖母)，

修改的地方務

必蓋上私章，以

茲證明 

連 帶 保

證人，須

為 20 歲

以 上 之

成年人 

無工作者，請寫”無” 



 

領  款  收  據 

茲 領 到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提供院校護理相關科系學生獎助金新台幣六萬元

整。 

此 致 

臺 北 市 立 聯 合 醫 院 

領    款    人： 

通  訊  地  址： 

身 分 證 號 碼： 

匯款銀行及帳號： 

簽          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乃指您現

在住的地方 

需與申請表單繳交資料一樣 

領款人須為申請獎

助金本人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提供院校護理相關科系學生獎助金申請表 第 2次(含)以上領取者 

姓    名  
性別 

□男  □女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照 片 黏 貼 處 

(2 吋) 

身分證字號  
出  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住家電話：(   ) 

手機： 

通訊地址  

電子信箱  

就讀學校 □                                          護理科系            年級 

學制 □日間部    □進修部 □五專   □二技   □四技   □大學   □其他               

預計 

畢業年月 
_________年________月 

第 1 次申請獎助金時的任職年限： 

□一年   □兩年半  □四年 

□一年半 □三年    □四年半 

□兩年   □三年半  □五年 

學業成績  操行成績  

實習成績 
(前一學期無實習者，請檢

附最近一次實習成績證明

佐證) 

 

檢附資料查檢表： 

□本院提供院校護理科系學生獎助金申請表-第 2次(含)以上領取者 

□申請當下之前一學期成績證明書(11302) 

□護理科系在學證明(11401)  

(以校方開立之證明為主，若檢附學生證者，須有學校教務處或註冊組戳章以茲證明。) 

□特定身分佐證 

□領據正本 

特定身份： 

□原住民   

□中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 

申請者本人 

簽名 
 

送審學校 

護理科系主任 
 

審核結果 

（此欄位由審核單位勾選） 
護理部  

□審核通過 □審核不通過 

備註: 

1. 每學期獎助金新臺幣(以下同)六萬元整計；最後一學期申請者為在學期間共一學期。 

2. 學生申請經本院審核通過後，受獎助金學生須需於畢業後 3 個月內至本院接受新進人員甄試，通過甄試後接受本院工

作分派，並依申請獎助年限履行服務保證義務。 

3. 因行為表現不當遭受退學處分、累積處大過處分或有其他違反校規情節重大之情形者，本院得視實際情形決定取消獎



助金之獎助，受獎助學生須於該決定之次日起一個月內，以現金或匯款方式，將所領取之獎助金全數無息退還本院；

參加新進人員甄試未獲錄取，於本院通知再次參加甄試仍未合格者，亦同。 

4. 申請者應於本院公告收件期限內，繳交當學期在學證明及前一學期成績証明向本院申請該學期獎助金備查。 

5.未取得護理執業執照，且個人同意轉任本院其他護理相關職務(如病房助理、門診助理)，可視同履行服務保證義務。 

6.因延畢無法報到者，須繳交學校開立的延畢證明(需有學校章戳)，及書面報告。 

7.男性獎助金者應徵入伍服役，應提出義務役證明及書面報告。 

 



檢附-申請當下之前一學期成績証明書，佐證資料 

 成  績  證  明  -  黏  貼  處 



檢附-護理科系在學證明，佐證資料 

(以校方開立之證明為主，若檢附學生證者，須有學校教務處或註冊組戳章以茲證明。) 

 護  理  科  系  在  學  證  明  -  黏  貼  處 



檢附-特定身分，佐證資料 

 

 

 

 

 

 

 

 

 

 

 

 

 

 

 

 

 

 

 

 

特  定  身  分  -  黏  貼  處 



領  款  收  據 

茲 領 到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提供院校護理相關科系學生獎助金新台幣六萬元

整。 

此 致 

臺 北 市 立 聯 合 醫 院 

領    款    人： 

通  訊  地  址： 

身 分 證 號 碼： 

匯款銀行及帳號： 

簽          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退還/放棄領取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提供院校護理相關科系學生獎助金通知書 

本人                自     年    月   日起領取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提供與本人之

獎助金計新台幣    萬元整（請以國字填寫:零、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

佰、仟）。 

本人因                                                                自動

提出申請取消向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領取獎助金，並同意一個月內無條件退還前述已領

之獎助金。 

立同意書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 

行 動 電 話： 

戶 籍 地 址： 

電 話： 

家長同意證明： 

本人               (父)                    (母)或                 監護人，

茲同意                         取消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領取獎助金計新台幣 

萬元整（請以國字填寫:零、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佰、仟）之申請，並同

意一個月內無條件退還前述已領之獎助金。 

立同意書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 

行 動 電 話： 

戶 籍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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